司法部推进两纲全面达标情况报告
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召开推进2001-2010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全面达标协调会的通知》要求，现将司法部贯彻落实《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两纲”)情况报告如下：

根据“两纲”的工作部署和责任分解书工作分工，司法部高度重视，把推进妇女儿童工作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工作议程，结合自身职能，认真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宣传，不断增强全社会依法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自觉性。按照“两纲”要求，把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法律法规作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四五”和“五五”普法规划和决议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大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力度，努力提高全社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意识，提高妇女儿童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两纲”实施以来，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宣传的覆盖率，在城镇居民中已经达到98%左右，在农村已经达到94%左右，有效地推动了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法律法规的实施，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为推进形成全社会关注和支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的合力，司法部先后与全国妇联、团中央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多项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专项教育活动。从2001年开始，司法部与全国妇联连续9次在全国组织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从2005年开始，与团中央连续6次在全国组织开展“青少年网上普法知识大赛”和“青少年法制宣传周”活动。为提高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宣传的效果，各地、各部门法制宣传教育机关结合妇女儿童特点，采取了送法进家、法制文艺汇演、法制山歌等生动活泼的形式，使法制宣传教育为社会各界和广大妇女儿童所欢迎，扩大了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强对妇女儿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司法部高度重视妇女儿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鼓励和支持律师等法律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针对妇女儿童的法律服务活动。为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司法部先后与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合下发通知，对做好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司法部联合有关部门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各地也结合实际完善了妇女儿童法律援助的规章制度，为维护贫困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建立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积极健全机构网络，为妇女和儿童获得方便快捷的法律援助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截至2008年底，全国建立法律援助机构3268个，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等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55708个，其中，依托妇联组织建立专门法律援助工作站2712个，依托共青团组织建立专门法律援助工作站1905个，方便了妇女儿童就近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两纲”实施以来，全国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涉及妇女儿童的法律援助案件近100万件，为66万多名妇女提供了诉讼法律援助服务，为51万多名未成年人提供了诉讼法律援助服务。

三、根据妇女和未成年人的特点，认真做好女（未成年）服刑人员、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押（教）女（未成年）服刑人员、劳动教养人员是妇女儿童工作的特殊对象，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做好对这部分人的教育改造工作，是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监狱、劳教所根据他们的生理、心理特点，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他们重新步入社会创造条件。根据工作实际，各地都单独建立了监狱、劳教所或分监区、大（中）队，对女（未成年）服刑人员、劳动教养人员实行单独关押、收容。并根据他们的实际确定教育改造计划，在确保教育改造质量的同时，切实维护他们的特殊权益，为在押（教）女（未成年）服刑人员、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改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各地监狱、劳教所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在押（教）女（未成年）服刑人员、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改造。对未成年人强调法制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和爱国主义教育，对女犯人（劳教人员）重点进行法制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道德教育，注重亲情感化和情感教育，使她们体会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关怀。为满足女（未成年）服刑人员、劳动教养人员精神和情感上的需要，各监狱、劳教所还请他们的亲属或监护人定期探望，通过亲情电话和家人保持经常联系，召开亲属规劝会等多种方式，发挥家庭帮教的作用，使其在受到教育的同时，又充分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在教育改造的同时，积极维护未成年人和女性的合法权益，并设立了法律服务室、法律咨询站，听取他们的建议和呼声，直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排忧解难，提供法律服务和帮助，提高了他们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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